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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 水 县 财 政 局
白财函〔2023〕117 号

白水县财政局

关于 2022 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情况的

通 报

县级各预算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中共白水县委 白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白水

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意见》的通知（白发〔2019〕19 号）、

白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白水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白政办发〔2021〕66 号）精神和 2023

年年初计划安排，我局组织实施了 2022 年财政专项资金重点绩

效评价。现将相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评价工作概况

2022 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由县财政局具体组织，委托第三

方机构对 16 个项目支出、2 个部门整体支出项目、2 个部门预算

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，涉及财政资金 2.26 亿元。

二、总体绩效情况

财政绩效评价采取计分评级的方式，按综合得分分为“优”

“良”“中”“差”四个等次。本次重点绩效评价项目 20 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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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结论为“优”的项目 14 个，其中包含 2 个整体支出绩效评

价项目和1个部门预算绩效评价项目，“中”等次项目3个，“良”

等次项目 3 个（详见附表）。

总体来说，纳入重点绩效评价的 20 个项目绝大部分绩效目

标完成情况较好，基本取得了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；纳入

整体绩效评价的 2 个单位都能较好地履行本单位职能职责，较好

地完成年度目标任务，服务对象满意度较高，取得了一定的整体

绩效。

三、评价中发现的共性问题

评价中发现问题 50 个，提出意见建议 50 条，相关意见和建

议均反馈给被评价单位。其中有不少是共性问题，主要如下：

1.项目支出重点评价中反映的共性问题

(1)项目立项资料缺失，未设立项目支出专账，项目管理制

度不健全。

(2)绩效目标设置笼统。部分项目绩效目标不具体、不明确

和不合理的问题，且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

行监控。

(3)未按计划完成项目内容或项目推进不够及时。项目未按

目标数量完成，个别项目建造工期严重滞后。

2.整体绩效评价和部门预算绩效评价中反映的共性问题

(1)财务账簿、报告等财务数据不一致，绩效监控结果运用

资料缺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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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项目绩效监管缺失。4 个单位仅对项目资金进行监管，

项目实施未进行绩效跟踪。4 个单位虽在期初设定了绩效目标，

但期中绩效跟踪评价笼统，期末绩效自评缺少数据支持，对存在

的问题未进行原因分析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增强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意识。各镇（办）、部门单位要高

度重视绩效管理工作，落实全面预算绩效管理，切实履行绩效管

理主体责任，主动加强绩效管理，建立健全本部门预算绩效管理

机制，不断提升部门预算管理水平，努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

益。

2.强化绩效目标管理。各镇（办）、部门单位编制部门预算

时要贯彻落实县委、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，分解细化各项工作要

求，结合本部门单位实际情况，全面设置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目

标、政策及项目绩效目标。及时进行绩效跟踪，对跟踪中发现偏

离绩效目标的，分析原因，调整节奏，以利于实现项目目标。期

末进行绩效自评，为以后项目管理提供经验。

3.抓好问题整改落实。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已以《财政专项资

金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建议意见书》形式反馈给被评价单位，各被

评价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履行主体责任，认真整改，并按要求将整

改落实情况反馈财政预算绩效中心。此次未纳入重点绩效评价的

镇（办）、部门单位要对照本通报指出的问题，结合各单位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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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评情况，举一反三，抓好自查问题整改工作，切实提高财政资

金使用效益。

4.加强评价结果应用。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挂钩，做为下一

年预算安排依据。绩效评价结果报送县委、县政府、县人大，并

按规定同步向社会公开。

附件：白水县 2022 年度财政专项资金重点绩效评价结果统

计表

白水县财政局

2023 年 1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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